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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建築相關體系
內政部營建署

1.強制--建築技術規則 第17章 綠建築專章

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

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

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技術規範
(空調型建築、住宿類、學校類、大型空間類)

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

2.自願—綠建築評估手冊 (綠建築標章) (建築研究所)

經濟部能源局—節能標章(自願)、能源效率標示(強制)
經濟部水利署—省水標章

新建建築物節約能源設計標準 (空調系統,內政部經濟部會銜訂定 )

執行單位：台灣建築中心

環境降溫

優化臨外氣外殼，
降低室內太陽熱得

雨水回收利用

室內健康

設備節電，降低室內熱得

設備節水



基地綠化
指促進植栽
綠化品質之

設計

1.新建建
築物。
2.個別興
建農舍及
基地面積
300㎡以
下者，不
在此限。

基地保水
指促進建築基地
涵養、貯留、滲
透雨水功能之設

計

，

1.新建建築物。
2.本編第13章山
坡地建築、地下
水位小於1m之建
築基地、個別興
建農舍及基地面
積300㎡以下者，
不在此限。

節約能源
指以建築物外殼
設計達成節約能
源目的之方法

。

1.學校類、大型空間類、住宿類
建築物。
2.同一幢或連棟建築物之新建或
增建部分之地面層以上樓層（不
含屋頂突出物）之樓地板面積合
計超過1000㎡之其他各類建築物。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1.機房、作業廠房、非營業用倉庫。
2.地面層以上樓層（不含屋頂突出物）之
樓地板面積在500㎡以下之農舍。
3.經地方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農業或研究
用溫室、園藝設施、構造特殊之建築物。

雨水或生活
雜排水回收
再利用

指將雨水或生活雜排
水貯集、過濾、再利

用之設計

適用範圍為
總樓地板面
積達10000㎡
以上之新建
建築物。但
衛生醫療類
（F-1組）或
經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認可之
建築物，不在
此限。

綠建材
綠建材標章
環保標章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
及經內政
部認定有
必要之非
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

一、綠建築基準
(一)、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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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綠建築基準
(一)、適用範圍



適用本章之建築物其容積樓地板面積、機電設備面積、屋頂突
出物之計算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基地因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
系統，所增加之設備空間，於樓地板面積容積5/1000以內者，
得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及不計入機電設備面積。

二、建築物設置雨水貯留利用系統及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
者，其屋頂突出物之高度得不受本編第一條第九款第一目之
限制。但不超過9公尺。

(二)、容積及高度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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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基地綠化、建築基地保水

建築基地之綠化，其綠化總二氧化碳固定量應
大於1/2 最小綠化面積與下表二氧化碳固定量
基準值之乘積。

建築基地之綠化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則；如單
一宗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照者，得以整宗基地
綜合檢討或依基地內合理分割範圍單獨檢討。
建築基地綠化之總二氧化碳固定量計算，應依
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定之。

基地保水，建築基地應具備原裸露基地涵
養或貯留滲透雨水之能力，其建築基地保
水指標應大於0.5 與基地內應保留法定空
地比率之乘積。

建築基地之保水設計檢討以一宗基地為原
則；如單一宗基地內之局部新建執照者，
得以整宗基地綜合檢討或依基地內合理分
割範圍單獨檢討。

建築基地保水指標之計算，應依設計技術
規範辦理。

前項建築基地保水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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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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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受前項規定限制：
一、屋頂下方為樓梯間、倉庫、儲藏室或機械室。
二、除月臺、觀眾席、運動設施及表演臺外之建築
物外牆透空1/2以上之空間。

建築物建築外殼節約能源之設計，應依據下表氣候分區辦理：

建築物受建築節約能源管制者，其受管制部分之(1)屋頂平均熱傳透率應低於 0.8瓦∕（平
方公尺．度），且當設有水平仰角小於80度之(2)透光天窗之水平投影面積 HWa大於 1㎡時，
其透光天窗日射透過率HWs應低於下表之基準值HWsc：

氣候分區 行政區域 

北部氣候區 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連江縣、金門縣 

中部氣候區 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花蓮縣 

南部氣候區 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澎湖縣、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 

山地氣候區 海拔 800 公尺以上地區 

連江縣 海拔高度(m) 

南竿雲台山 248 

北竿壁山 298 

東引恩愛山 174 

東莒東犬山 118.6 

西莒西路山 180.3 

(3)建築物外牆、窗戶與屋頂所設之玻璃對戶外之可見光反射率不得大於 0.2。



(四)、建築物節約能源

• 受建築節約能源管制建築物，位於海拔高度800m以上者，其外牆平均熱傳透率、立面開
窗部位（含玻璃與窗框）之窗平均熱傳透率應低於下表所示之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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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平均熱傳透率基準值Uafs（W/(㎡.K)） 

立 面 開 窗 率 WR WR＞0.4 0.4≧WR＞0.3 0.3≧WR＞0.2 0.2≧WR 

外牆平均熱傳透率基

準值Uaws（W/(㎡.K)） 

海 拔 800~1800m 3.5 4.0 5.0 5.5 2.5 

海 拔 高於1800m 2.0 2.5 3.0 3.5 1.5 

 

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建築物採「分項規範」者：

Uaw、Uaf、SF之基準值規定

 

WR＞0.5 0.5≧WR＞0.4 0.4≧WR＞0.3 0.3≧WR＞0.2 0.2≧WR＞0.10 0.1≧WR 建築分類 Uaws  

Uafs SFs Uafs SFs Uafs SFs Uafs SFs Uafs SFs Uafs SFs 

住宿類建築 2.75 2.7 0.10 3.0 0.15 3.5 0.25 4.7 0.35 5.2 0.45 6.5 0.55 

非住宿類建築 2.0 2.7 0.20 3.0 0.30 3.5 0.40 4.7 0.50 5.2 0.55 6.5 0.60 

單位：Uaws：W/(㎡.K)； Uafs：W/(㎡.K)；WR、SFs：無單位 

Uaw：外牆平均熱傳透率（W/(㎡.K)）
Uaf：窗平均熱傳透率（W/(㎡.K)）
SF：窗平均遮陽係數，無單位



(四)、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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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建築物採「總量規範」者：

表5.a 耗能特性分區外殼耗能量基準值ENVLOADsm與外殼節能極限值EVmin

耗能特性分區 營業時間與室內條件 氣候

分區   

基準值 ENVLOADsm 

（kWh/(㎡ .yr)） 

外殼節能極限值 EVmin

（kWh/(㎡.yr)） 

北部 150 108 

中部 170 118 

辦公文教宗教照

護分區 

週日正常營業時間 9~17

點，人員密度 0.15(人/

㎡)，照明密度 13.5(W/㎡) 南部 180 123 

北部 245 202 

中部 265 212 

商場餐飲娛樂分

區 

週日正常營業時間 9~21

點，人員密度 0.25(人/

㎡)，照明密度 29.5(W/㎡) 南部 275 217 

北部 185 151 

中部 205 161 

醫院診療分區 週日正常營業時間 9~21

點，人員密度 0.3(人/㎡)，

照明密度 12.5(W/㎡) 南部 215 166 

北部 175 142 

中部 195 152 

醫院病房分區 營業時間 24hrs，人員密度

0.1(人/㎡)，照明密度

10.0(W/㎡) 南部 200 154 

北部 110 76 

中部 130 86 

旅館、招待所之客

房分區  

營業時間 24hrs，人員密度

0.1(人/㎡)，照明密度

10.0(W/㎡) 南部 135 88 

北部 290 254 

中部 315 267 

交通運輸旅客大

廳分區 

週日正常營業時間 6~24

點，人員密度 0.35(人/

㎡)，照明密度 17.5(W/㎡) 南部 325 272 

外殼節能極限值 EVmin＝ENVLOADms－（ENVLOADms－回 歸 係 數 a1） /2 

 



(四)、建築物節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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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海拔高度800公尺地區建築物採「總量規範」者：

表5.b 各類型業務大廳之適用耗能特性分區

建築主分類 該類建築之業務大廳特性分類 適用之耗能特性分區 

辦公文教宗教照護建築類 無分類 辦公文教宗教照護分區 

商場餐飲娛樂建築類 無分類 商場餐飲娛樂分區 

以住宿為主的民宿、小旅館之業

務大廳 
旅館、招待所之客房分區 

與簡易餐廳與小公共空間為主的

空調型商務旅館之業務大廳 
辦公文教宗教照護分區 

旅館建築類 

與商店、正式餐廳共用大廳之大

型旅館之業務大廳 

商場餐飲娛樂分區 

 

醫院建築類 病房、診療部門獨立或混用之 醫院診療分區 

與票務大廳共用之業務大廳 交通運輸旅客大廳分區 

與票務大廳分離且與辦公空間

共用之業務大廳 
辦公文教宗教照護分區 

交通運輸建築類 

與票務大廳分離且與商場餐飲

娛樂共用之業務大廳 
商場餐飲娛樂分區 

 



(五)、綠建材

綠建材，建築物應使用綠建材，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 60%以上。
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二、建築物戶外地面扣除車道、汽車出入緩衝空間、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及無須鋪設
地面材料部分，其地面材料之綠建材使用率應達 20%以上。

綠建材之使用率計算，應依設計技術規範辦理。

前項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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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雨水貯留回收利用

1.由雨水貯留利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系統處理後之用水，可使用於沖廁、景
觀、澆灌、灑水、洗車、冷卻水、消防及其他不與人體直接接觸之用水。

2.所有儲水槽之設計均須覆蓋以防止灰塵、昆蟲等雜物進入；地面開挖貯水槽時，必須
具備預防砂土流入及防止人畜掉入之安全設計。

3.雨水貯留利用設施，應於明顯處標示雨水貯留利用設施名稱、用途或其他說明標示，
其專用水栓或器材均應有防止誤用之注意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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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施設置補助作業要點(100.11.24)

第4條 申請補助設置之建築物雨水貯留利用設施以新設或擴增為限，且其裝置容量應達 3m3以上。
第7條 請補助者應於設施設置前檢具下列文件，向本府或受本府委託執行機構提出申請：

一 申請設置計畫書。
二 設施設置於建物上者，應檢具該建物權狀影本或登記謄本。
三 設施直接設置於土地上者，應出具該座落土地 權狀影本或登記謄本。
四 前二款所應提出之文件非申請人所有者，其所有人或管理人出具同意申請人使用之文件；使
用期限須在6年以上。

五 依相關法令規定，應取得之許可或核准文件。
六 申請須知規定之其他文件。

第8條 本要點補助標準每m3裝置容量以新臺幣2萬元為上限，且補助最高不得逾該雨水貯留利用設施
總設置費用1/2。各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立醫院，得經鄉公所向本府推薦，申請建築物雨水貯
留利用設施緊急防災系統之設置補助。



(七)、效益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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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負荷來源

降低氣溫.引入室內

活動外遮陽

對流通風

適當衣著

節能標章
能源效率第1級

低Uar外殼

低Uaw外殼

低Uaw外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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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重要被動式節能措施
(2007 UNEP，BUILDINGS AND CLIMATE CHANGE)

說明：1—最重要，2—很重要，3—重要

環境降溫

外遮陽

台灣



輻射熱來源多

無輻射熱來源，且可經由輻射及空氣對流散熱





• 陰影互相掩護利用

• 計畫性的安排高溫、低溫區



原生植物參考：

1.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出版之「應用於綠建築
設計之臺灣原生植物圖鑑」

2.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
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

特生中心 App





白天吹海風

夜晚吹陸風



浮力通風

1.進出口高差愈大，通風量愈大

2.冷空氣從下方進，暖空氣從上方出



可設置具導風效果之活動遮陽板，促進自然通風(風壓通風)

+ _

+

+
推

_
拉

_

夏季通風前提：低溫、乾淨



活動遮陽(導風)板



+ +

+

+
_

_

_

_





北



花蓮 新城托兒所





東、西向垂直遮陽拉簾



整體式屋頂遮陽板



http://centcentblog.blogspot.tw/2009/07/blog-post_09.html

遮陽捲簾



http://global.kyocera.com/ecology/greencurtains



推拉式外遮陽簾



東、西向遮陽



南向水平遮陽

格子遮陽



綠 建 材
省 水 標 章
節 能 標 章



綠建材
環保標章 (環保署)

綠建材標章 (內政部)

資源再生綠色產品 (經濟部)



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的危害
污 染 物  污 染 物 來 源  健 康 影 響  

石 棉  管 線 及 導 管 的 絕 緣 包 覆 、 火 爐 墊

片 、 天 花 板 、 地 板 、 隔 熱 片 、 石

棉 浪 板 ， 受 損 的 絕 緣 、 耐 火 或 隔

音 材 質  

為 已 知 的 人 類 致 癌 物 質（肺、胸 膜

及 腹 膜 、 腸 胃 道 癌 ）  

 

甲 醛  約有三千多種不同建築物的產品均含

有甲醛，主要來源為膠 合 的 木板 (三

合 板 、 粒 合 板 , 纖 維 板 )以 及 利 用

這 些 木 板 製 成 的 傢 俱； 含 尿 素 甲

醛 的 發 泡 絕 緣 材 (UFFI)及 塗 料  

目前甲醛已被世界衛生組織確定為致

癌和致畸型物質，室內濃度達0.5 mg/m3 

會使人體產生流淚及眼睛異常敏感的

症狀。 

長期接觸低劑量甲醛可引起慢性呼吸

道疾病，引起鼻咽癌、結腸癌、腦瘤、

細胞核基因突變 

揮 發 性 有 機 物  家 庭 化 學 製 品 和 產 品 (包 括 殺 蟲

劑 、 油 漆 、 溶 劑 、 膠 黏 劑 、 清 潔

劑 和 蠟 、 空 氣 清 淨 劑 、 織 品 保 護

劑、含 氯 漂 白 劑 )氣 膠 推 進 劑、乾

洗 劑 ； 菸 草 燃 燒 過 程 、 傢 俱  

短期接觸會刺激眼睛及呼吸道系統； 

長期則影響腎臟及肝臟健康，甚至引發

癌症或生育障礙(染色 體 損 傷 ) 

 

 

拆除時特別注意

苯列為Group1「確定致癌物質」，
其會對造血系統產生毒性，導致
急性骨髓白血病或慢性白血病的
發生。

35%至40%的甲醛溶液
稱為--福馬林



毒性化學物質分類---環保署
毒化物 
類別 

第一類  
（難分解

物質） 

第二類  
（慢毒性物質） 

第三類  
（急毒性物質） 

第四類  
（疑似毒化

物） 

特性 

在環境中

不易分解

或因生物

蓄積、生

物濃縮、

生物轉化

等作用，

致污染環

境或危害

人體健康

者。 

有致腫瘤、生育能

力受損、畸胎、遺

傳因子突變或其

他慢性疾病等作

用者。 

化學物質經暴

露，將立即危害

人體健康或生物

生命者。 

非前三類而

有污染環境

或危害人體

健康之虞

者。 

中文名稱 英  文  名  稱  
毒性 
分類 

公告日期 

石綿 Asbestos 2 78.05.01 

汞 Mercury 1 80.12.07 

鎘 Cadmium 2,3 81.08.08 

苯 Benzene 1,2 82.12.24 

甲醛 Formaldehyde 2,3 86.10.06 

乙苯       Ethylbenzene 4 88.12.24 

 



一段式--沖水量6公升
二段式--大號6公升

小號3公升

一段式--沖水量4.8公升
二段式--大號4.8公升

小號3公升
省水即省電

一段式--沖水量6公升
二段式--大號6公升

小號3公升

一段式--沖水量4.8公升
二段式--大號4.8公升

小號3公升



(112.01.01生效)



節能標章

目前已通過認證 51
種產品，共計333
家品牌、 9645 款
節能標章產品

(LED 燈)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